
关于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

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 法》《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

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1、基金名称：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代码：A类：000708（简称：华安安享混合A）；C类：016423（简称：华

安安享混合C）

3、基金类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5、基金合同生效日：2015年1月23日

6、基金管理人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及“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

清算” 之“二、《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 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60个

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

形的，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基金管理人直接终止本基金合同。 截

至2022年8月25日，本基金资产净值已连续55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

上述基金合同终止条件，特此提示。

三、其它需要提示的事项

1、如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

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

将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基金份额持有人将面临无法申购、赎回的风

险。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查询或阅读2022年8月11日刊登在中

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和本公司网站（www.

huaan.com.cn） 的 《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2022年第2号）》。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或通过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了解基金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